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南中云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中信华南作为河南中云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

持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处罚处理 受到全国股转公司自律监管措施及纪律处分

（除公开谴责外） 
否 

2 其他 法院驳回公司被债权人破产清算的申请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受到全国股转公司自律监管措施及纪律处分 

全国股转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出具了《关于对河南中云创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的决定》，根据该规定，全国

股转公司给予河南中云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云创”或“公

司”）、石灿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具体违规事实如下： 

①信息披露违规 

2020年至今，公司存在多起诉讼、仲裁案件，公司及其子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多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案件，截至目前，公司未披露上

述事项。公司未及时就相关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构成信息披露违规。 

②公司内部控制机制不健全 

2017年至 2018 年间，公司、实际控制人石灿与投资者签署的《股份转让

协议》等合同，与中介机构签署的《融资合作协议》等合同中加盖公司公章。 

石灿于 2018年 9月 7日出具《声明》，表述签订合同属于个人行为。同时



中云创于 2020年 11月回复全国股转公司发出的监管核查反馈意见，表示公司

在公章使用过程中发生过股份转让协议等材料盖有公司公章的情形，未按照相

关规定履行程序。该情况表明，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存在未按照相关制度要求使

用公章，未能建立健全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机制的情况，构成公司治理违规。 

③未有效配合主办券商持续督导工作 

核查过程中，主办券商要求公司配合就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提供必要核

查资料，未能得到完成有效的回复。 

公司未能建立健全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机制的行为，违反了《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治理规则》

（2020年 1月 3日发布）第三条、第五条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治理规定》（2021年 11月 12日发布，以下简称《公司治理规则》）第三条、第

五条的规定，构成公司治理违规。 

公司未及时披露重大诉讼、仲裁及多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行为，违反

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第

1.5条、违反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2020年

1月 3日发布）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七条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司信息披露规则》（2021年 11月 12日发布，以下简称《信息披露规则》）第

四十六条、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构成信息披露违规。 

公司未能充分配合主办券商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的行为，违反了《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持续督导工作指引（试行）》（2021年 12月 11日

发布）第四条和《全国中小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持续督导工作指引》（2021

年 11月 12日发布）第四条的规定。 

针对上述行为，时任董事长石灿未能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违反了《业

务规则》第 1.5条、《信息披露规则》第三条、《公司治理规则》第五条的规定，

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清洁，根据《业务规则》第 6.1条和《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事实细则》第十六条的规定，全国股转

公司做出如下决定： 

对河南中云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 



对石灿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 

特此提出警示如下： 

公司应当按照《业务规则》《信息披露规则》《公司治理规则》等业务规则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完整、准确、及时；诚实守信、规范

运作。特此告诫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应当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并吸取教训，杜绝

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否则，全国股转公司将进一步采取自律件监管措施或给予

纪律处分。 

2、法院驳回公司被债权人破产清算的申请 

公司于近日收到河南省泌阳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出具的

（2021）豫 1726破 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2021年 1月 27日，申请人张怀民、曹广沛、王锐、金碗峰以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偿债能力为由向驻马店市人民法院对公司申请破产清

算，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年 3月 9日作出（2021）豫 17 破申 1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的主要内容如下为受理申请人张怀民、曹广沛、王锐、金碗峰

对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21年 3月 11日公司向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

申请书，申请将案件移交泌阳县人民法院管辖；2021年 3月 20日，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豫民辖 237号批复，批复主要内容为同意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移交河南省泌阳县人民法院受理；2021 年 4 月 7 日，驻马店市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2021）豫 17 破申 1 号之一裁定书，裁定本案由河南省泌阳县人

民法院审理。泌阳县人民法院于 2021年 5月 4日作出（2021）豫 1726 破 1号

民事裁定书受理，2021年 11月 4日指定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2021 年 12 月 16 日，泌阳县公安局决定对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进行立案侦查，该刑事案件侦查虽未结案，但涉案金额巨大，受害人数众多，

涉案的巨额财产下落不明且不能合理解释财产去向。 

泌阳县人民法院认为：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发现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

条件或者发现债务人巨额财产下落不明且不能合理解释去向的，应当裁定驳回

裁定申请。本案中，被申请人河南中云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存在涉案财产下落不明且数额巨大，债务人不能合理解释财产去向的情

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



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张怀民、曹广沛、王锐、金碗峰的破产清算申请。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可能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 

鉴于中云创目前经营和内部治理状况，将影响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以及持

续经营能力，后续可能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在此提醒：公司未能按照规定披露受到全国股转公司自律监管措

施及纪律处分和未披露法院驳回公司被债权人破产清算的申请，未能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主办券商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主办券商将持续关注中云创公司治理、信息披露规范及其持续经营能力，

及时发布风险提示公告。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请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慎重做出投资决策，

注 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关于对河南中云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采取自律监

管措施的决定》（股转挂牌公司管理一函[2021]21 号）； 

2、《河南省泌阳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豫 1726破 1号）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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